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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管治（續）

董事會將不時審閱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，並將於適當時候作出合適安排。

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

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，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。經向

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，各董事已確認截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已遵守上

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之要求。

代表董事會

主席

黃健華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

於本報告日，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為黃健華先生、黃又華先生、黃幼華先生、黃

德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漢銓金紫荊星章，太平紳士、林建明先生及胡國祥先生。


